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石林安康精神病医院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安康精神病医院设项目
	石林县路美邑村岔口
	石林博瑞医院有限公司
	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74万元。项目租用原石林县鹿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房屋，该房为砖混结构，3层建筑各一栋、1层建筑1栋，在租用场地内新建2栋1层砖混结构房。主要建有住院病房、医护办公室、活动室、B超室（内无辐射装置）、卫生间、医疗废物暂存间、洗衣间、厨房、餐厅及职工宿舍等。核准科目为精神科、内科、中医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设置病床66张。

	主要环境影响：1、废水2、声环境3、固废4、废气
对应措施：1、项目内产生的所有污水应经消毒池、隔油池、化粪池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A等级标准后，由石林县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置中心定期清运送至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严禁将废水排入地表水体。2、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做到文明施工。做好绿化工程，设备尽量安装于室内，项目运营期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3、项目营运过程中产生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处置。医疗废物及危险废物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收集、贮存，与化粪池污泥一起定期由云南正晓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清运、处置，严禁私自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于项目区的垃圾房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隔油池废脂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掏、处置；餐厨垃圾使用泔水桶收集后，由专门公司回收利用。4、食堂油烟由集气罩收集后经油烟净化器处理，最终由楼顶排气筒排放，排放油气需达《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小型（基准灶头数<3）油烟排放浓度≤2.0mg/m3；产生异味的垃圾房、消毒池及化粪池应加盖并定期清理，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J 14554-93）中无组织排放标准。



